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办事指南

[2025年11月20日更新]

一、事项名称：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

二、办理内容 

1、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2、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不分等级（建筑物纠偏和平移、结构补强、特殊设备起重吊装、特种防雷）

3、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三、办理部门

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5、《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第22号令）；

6、《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69号》

7、《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委托实施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的通知》（2020年3月16日）。
五、申办条件：

1、符合《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第22号令）规定条件；

2、符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市[2014]159号）相关要求；

3、符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15]20号）相关要求；

4、符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号）相关要求；

5、符合《关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城[2007]250号）相关要求；
6、符合《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规定条件；

 六、申报材料

企业申请资质(含首次申请、增项、升级、延续等)，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要求，提交纸质申报材料。 
(一)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需根据不同申请事项提供以下材料

1、首次申请资质

综合资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章程（含原企业和新企业）;

（4）办公场所证明，标准要求的厂房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

（5）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

（6）企业认为需提供的附加材料;

人员资料
（1）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或技能证书;

（2）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3）资质标准要求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

（4）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工人的身份证明、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

（5）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承诺书（附件1）（1个月）。

2.申请资质增项

 综合资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申报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企业自行编制的财务报表，应包含《资产负责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表中有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制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4）标准要求的厂房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

（5）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

（6）安全生产许可证;

（7）企业认为需提供的附加材料;

 人员资料
（1）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或技能证书;

（2）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3）资质标准要求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
（4）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工人的身份证明、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

（5）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承诺书（附件1）（3个月）。

3.申请资质延续
 综合资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申报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企业自行编制的财务报表，应包含《资产负责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表中有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制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4）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

（5）安全生产许可证;

（6）办公场所证明，标准要求的厂房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

（7）企业认为需提供的附加材料;

 人员资料
（1）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或技能证书;

（2）资质标准要求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
（3）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工人的身份证明、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

（4）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承诺书（附件1）（3个月）。

 4.申请资质升级

 综合资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申报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企业自行编制的财务报表，应包含《资产负责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表中有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制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4）标准要求的厂房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明;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

（5）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

（6）安全生产许可证;

（7）企业认为需提供的附加材料;

人员资料
（1）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或技能证书;
（2）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承诺书（附件1）（3个月）。

工程业绩资料
（1）工程中标通知书;

（2）工程合同（合同协议书和专用条款）;

（3）工程竣工（交工）验收文件或有关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书（需包含参与验收的单位及人员、验收的内容、验收的结论、验收的时间等内容）；境外工程还应提供驻外使领馆经商部门出具的工程真实性证明文件;

（4）涉及到层数、建筑面积、跨度、长度、高度、结构类型等方面指标，应提供反映该项技术指标的图纸; 
（5）涉及到单项合同额、造价等指标的，应提供工程结算单;
（二）企业申请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章程； 

（4）企业验资报告（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元）；

（5）固定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经房管部门备案的租赁合同；

（6）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职称文件和任职文件；

（7）4名以上具有工程、经济、会计专业人员（其中燃气或相关专业不少于1名）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有效的劳动合同；

（8）4名以上安装、维修作业人员的燃气行业《职业技能岗位证书》；身份证明、有效的劳动合同；

（9）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承诺书（附件1）。
（10）相关制度、标准和规程，包括：

a、安装维修质量保障体系（企业组织架构、职责）；

b、员工的培训制度； 

c、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验收制度； 

d、燃气燃烧器具安装检修操作规程；

e、事故处理应急预案；

f、安装维修服务承诺文件；

g、客户服务制度和服务标准； 

h、公开的安装、报修、维修、抢修等工作流程及服务电话；

i、24小时值班制度；

（11）与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厂家签定的《安装、维修委托书》； 

（12）抢修、维修服务通讯工具、专用车辆、冲击钻、套丝机、切割机、弯管机、燃气检漏仪、泄漏浓度报警器、能直接检测燃气压力、流量，水压、水量、温度等主要检修、调试指标的专用仪器等设备的购买发票或其他资产所有证明文件。

（三）特别提示 

1、申请企业资质所需的企业业绩应当是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A级数据且工程项目信息完整；技术负责人个人业绩应当是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A级或B级数据且工程项目信息完整。
2、涉及公路、水利等方面专业资质的，每涉及一个方面专业，须另提交《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份、附件资料纸质一套送窗口供相关部门会审。

3、资质核准机关对企业申报材料有存疑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和证明材料，必要时须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实地核查。 

4、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建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得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建市[2013]28号），建筑业企业申请企业资质（含新申请、升级、延续、增项），取得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再列入申请企业资质要求的注册建造师人数。

5、资质证书资质管理规定中关于企业现场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工人证书有效性机构的认定，请参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在建筑业企业审批中认定第一批建筑业企业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颁证机构名单及其证书名称的通知》（粤建许[2015]100号）。

6、所有附件材料均是原件彩色扫描上传系统，不得篡改。

七、办理流程

1、企业登陆广东建设信息网“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进行网上填报电子化申请，按照行政服务平台的指引和要求填写有关数据信息，生成申请表，并上传附件材料电子文档，将申请材料直接通过互联网提交给我局。

2、受理、审查和公告。我局从“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接收到相关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后，对申请企业提交的电子材料进行审查（包括进行现场核查）,并通过“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进行公示。
3、企业领取办理结果。申请企业在“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上查询申请件办理状态为“办结”后，自行在“三库一平台”打印决定文书和电子证书。

注：对申请涉及公路、水利等方面专业工程资质的，我局须送同级有关部门会审。

八、办理时限：

法定20个工作日，我局按本市规定的1个工作日完成（公示时间和涉及公路、水利等方面需须送有关部门会审的时间不计在内）。
九、收费标准和依据：

无收费。 

十、办事地址及咨询电话：

办事窗口地址：汕头市中山路213号建设大楼十五楼1509室，咨询电话;0754-88566513，投诉电话：0754-885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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